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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.，
口

... ‘ 

@
沈
世
宏

陳
秋
楊
教
授
所
撰
「
工
業
與
農
業
用
水
之
水
量
及
水
質
問
題
剖
析
」

一
文
中
，
對
國
內
目
前
工
業
與
農
業

用
水
之
水
量
及
水
質
需
求
與
所
面
臨
之
問
題
均
有
深
入
完
整
之
剖
析
，
筆
者
僅
就
水
質
需
求
考
量
與
水
質
之
維

護
補
充
論
述
。

一

、
工
業
與
農
業
用
水
水
質
需
求
在
水
體
分
類
水
質
標
準
中
之

考
量

付
現
行
水
質
標
準
及
維
護
水
質
之
權
貴
單
位

依
現
行
水
污
法
及
水
利
法
，
主
管
機
關
均
可
對
水
質
加
以
規
範
'
並
均
有
維
護
水
質
之
責
任

。

水
污
法
施

行
細
則
第
十

一
條
規
定
，
利
用
水
體
以
承
受
或
傳
運
放
流
水
之
所
有
污
染
源
，
其
排
放
之
總
量
造
成
該
水
體
水

質
之
變
動
，
不
得
超
過
水
污
法
第
六
條
所
訂
之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。

水
利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二

條
則
規

定
，
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，
應
將
省
(
市
)
境
內
之
天
然
水
源

，

就
其
現
況
及
將
來
可
能
之
用
途
加
以
調
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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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分
等
級
，
分
別
擬
訂
清
潔
標
準

'

報
請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核
定
發
布
實
施

。

甫
於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二
日
修
正
發
布
之
「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
」
即
依
水
污
法
第
六
條
第

一
項
規

定
所
訂
，
標
準
中
將
陸
域
地
面
水
體
依
其
用
途
分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
T

、
戊
五
類
，
海
域
水
體
則
分
為
甲
、

乙
、
丙
三
類
。

於
陸
域
地
面
水
體
中
，

一
級
水
產
用
水
(
指
可
供
蹲
魚
、
香
魚
及
鱷
魚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源
)
適

用
乙
頡
水
質
標
準
'

二
級
水
產
用
水
(
指
可
供
鰱
魚
、
草
魚
及
貝
類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源
)
及
一
級
工
業
用
水

(
指
可
供
製
造
用
水
之
水
源
)
適
用
丙
類
水
質
標
準

'

二
級
工
業
用
水
(
指
可
供
冷
卻
用
水
之
水
源
)
及
灌
溉

用
水
則
適
用
丁
類
水
質
標
準

。

於
海
域
水
體
中
，
一
級
水
產
用
水
(
指
可
供
嘉
臘
魚
及
紫
菜
類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
源
)
適
用
甲
類
標
準
'

二
級
水
產
用
水
(
指
可
供
一
風
目
魚
、
鳥
魚
及
龍
鬚
菜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源
)
及

二
級
工
業

用
水
則
適
用
乙
類
標
準
。

表
一
屑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中
工
業
與
農
業
用
水
水
質
之
比
較

。

台
灣
省
灌
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則
對
與
作
物
生
長
、
土
壤
特
性
及
營
養
分
有
關
之
項
目
詳
加
規
定
。

與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
質
標
準
所
訂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項
目
有
所
差
異
(
參
閱
陳
文
中
表
四
)

。

叫
陳
文
中
建
議
之
水
質
標
準
與
現
行
水
質
標
準
比
較

1

工
業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之
比
較

陳
秋
楊
教
授
文
中
引
述
歐
陽
教
授
等
研
究
結
果
，
建
議
工
業
用
水
中
鍋
爐
用
水
與
冷
卻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
分
為
兩
級
，

如
表
二
所
示
，
其
中
工
業
用
水

一
級
指
原
水
經
沉
澱
處
理
就
可
供
鍋
爐
或
冷
卻
用
水
之
用

，

工
業

用
水
二
級
則
指
原
水
經
混
凝
沉
澱
等
處
理
後
供
鍋
爐
或
冷
卻
用
水
之
用
。

至
於
製
造
用
水
、
洗
樵
用
水
及
生
活
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則
依
自
來
水
水
質
標
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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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中工業與農業用水水質比較表

PH 值
i容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i\~ 導電度 大腸桿菌群

( mg/L ) ( T叫L) ( mg/L ) ( mg/L ) (戶的。，j cm ) (個/ 1仙nl ) 
一級水產用水

6.0-9.0 >5 .5 <2 <25 <0 .3 <750 <5 ，∞o 
(乙類陸域)

一級水產用水
7.5-8 .5 >5.0 <2 < 1 ，∞o 

(甲類海域)

二級水產用水

一級工業用水 6.0- 9.0 >4.5 <4 <40 <0 .3 <750 < 10 ，刪
(丙類陸域)

二級水產用水

二級工業用水 7.5-8 .5 >5 .0 <3 
(乙類海域)

二級工業用水

灌溉用水 6.0-9.0 >2.0 < 1∞ <750 
(T類陸域)

上
述
建
議
，
與
現
行
陸
域
水
體
分
類
水
質

標
準
比
較
，
有
些
項
目
要
求
較
嚴
，
(
表

一
一
)
仍
甚
為
接
近。
對
於
工
業
用
水
如
直

接
取
用
地
面
水
，
仍
需
謹
慎
分
析
水
質
，

並
加
以
適
當
處
理
。

2 依
歐
陽
教
授
等
研
究
結
果
，
建
議
將

水
產
及
灌
溉
用
水
各
分
兩
級
，
其
中
水
產

用
水

一
級
指
適
用
於
細
魚
、
石
繽
、
虹

縛
、
香
魚
及
繁
殖
場
等
用
水
，
水
產
用
水

二
級
指
適
用
於
鯉
魚
、
做
魚
、
草
鰱
、
貳

目
魚
、
鳥
魚
、
龍
鬚
菜
等
用
水
。

農
業
用

水
一
級
指
原
水
直
接
灌
溉
'
不
影
響
耕

種
，
農
業
用
水
二
級
指
利
用
為
灌
溉
時
，

必
須
挖
深
排
水
溝
加
強
滲
爐
或
避
免
利
用

於
質
地
粘
重
之
土
地
灌
溉

。

表
三
為
農
業
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建
議
限
值

。

上
述
建
議
中
，
水
產
用
水
水
質
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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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工業用水之水質標準建議限值(歐陽教授研究結果)

水質項目
PH 值

1，谷乎也信革\]1[自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導電度

類 JjìJ\\ ( mg/L ) ( mg/L ) ( mg/ L ) ( f1mho/cm ) 

工業用水一級 6.5 -8 .5 + > 5.0+ < 5.0 <40。 <750。

工業用水二級 6.5 -8 .5 + >3 .0 + <8 .0+ < 1的。 < 1 • 5∞ 

註 : 與現行陸域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比較 . +較嚴 . 較鬆 . of目同

表三 農業用水之水質標準建議限值(歐陽教授研究結果)

水質項目
PH 值

i容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氯氮 導電度 大腸桿菌群

領 日IJ ( mg/L ) ( mg/L ) ( mg/L ) ( mg/L ) (間ho/cm ) (個/ 1∞ml)

水產用水一級 6.5- 8.5 + >6.0 + <3.0 <25。 <0 .5 <750。 <5 . 凹)()~

水產用水二級 + + 〈的t <1.5+ <7508 < 10.叫劫。
農業用水一級

6.5-8.5 ~ >5 .0 ~ <5.0 + 

農業用水二級 6.5- 8.5 + >3 .0 + <8 .0 + < 1∞。 <3 .0 + <1.5∞ 

註: 1 與現行陸域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比較 . +較嚴， 較鬆、 C相「司

2 農業用水一級之比較符號為該欄右下角符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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溶
氧
量
較
現
行
水
體
分
類
水
質
標
準
嚴
格
，
生
化
需
氧
量
及
氯
氮
標
準
則
較
為
寬
鬆
;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則

細
分
為
兩
級
，
而
現
行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則
並
未
分
級
。

視
灌
溉
方
式

二
、
工
業
用
水
水
質
維
護

由
於
工
業
界
絕
大
部
分
使
用
自
行
處
理
或
水
公
司
供
應
之
水
，
因
此
水
質
不
良
常
發
生
在
供
水
極
為
異
常

之
情
形
。

因
此
工
業
用
水
水
質
維
護
與
確
保
水
量
穩
定
供
應
關
係
密
切
，
其
主
要
作
法
有

•. 

仆
們
增
闢
水
源
及
改
進
供
應
系
統

l

增
建
地
上
、
地
下
水
庫
或
海
邊
淡
水
財
存
設
施
，
例
如
八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大
壩
竣
工
、
通
水
之
南

化
水
庫
，
八
十
三
年
起
每
日
可
提
供
三
十
萬
立
方
公
尺
作
為
高
雄
地
區
民
生
用
水
，
再
加
上
高
雄
現
有
地
下
水

質
較
佳
之
考
潭
、
坪
頂
、
翁
公
園
及
大
崗
山
等
四
個
淨
水
場
每
日
供
水
四
八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合
計
每
日
供
水
量

七
八
萬
立
方
公
尺
。

2

將
現
有
供
水
系
統
重
新
調
整
分
配
，
使
工
業
用
水
與
民
生
用
水
供
水
系
統
各
自
獨
立
，
對
改
善
飲
用
水

晶
質
及
確
保
工
業
用
水
水
量
充
足
均
有
助
益

。

以

「
高
雄
地
區
飲
用
水
改
善
計

畫
」
所
採
行
工
業
與
民
生
用
水

分
離
政
策
為
例
，
將
原
東
港
溪
及
高
屏
溪
的
水
源
，
經
鳳
山
及
澄
清
湖
淨
水
場
處
理
後
，
專
管
供
配
高
雄
地
區

臨
海
、
林
園
、
大
發
、
仁
武
、
大
社
等
五
個
工
業
區
及
楠
梓
加
工
區
所
需
之
工
業
用
水
，
每
日
供
水
量
約
五
十

萬
立
方
公
尺

。

考
量
各
用
水
標
的
水
質
及
水
量
需
求
前
提
下
，
將
現
有
供
水
系
統
重
新
調
整
分
配
，
對
提
升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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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晶
質
與
確
保
水
量
充
足
均
有
助
益

。

叫
逼
止
地
下
水
超
抽
之
惡
性
循
環
效
應

海
水
入
侵

依
水
資
會
統
計
資
料
，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抽
用
量
已
超
過
六
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比
四
十
億
立
方
公
尺
之
安

全
出
水
量
，
已
明
顯
超
抽

。

地
下
水
過
度
開
發
結
果
，
造
成
地
下
水
位
下
降
及
地
層
下
陷

。

地
層
下
陷
造
成
建
築
物
、
供
水
、
排
水
系
統
及
交
通
設
施
之
損
壞
，
河
海
堤
防
安
全
性
降
低
，
其
中
以
屏

東
林
邊
、
佳
冬
、
物
寮
等
地
區
最
為
嚴
重

。

沿
海
地
區
地
下
水
位
邊
降
則
造
成
海
水
入
侵
，
部
分
地
區
地
下
水

已
呈
鹽
化
現
象
，
增
加
工
業
用
水
處
理
成
本

。

ω
特
別
乾
旱
期
水
污
染
對
供
水
影
響

每
年
夏
、
秋
兩
季
颱
風
均
對
本
島
帶
來
豐
沛
雨
量
，
對
水
源
水
量
補
充
及
河
川
污
染
稀
釋
有
極
大
貢
獻

。

八
十
三
年
卻
未
曾
有
颱
風
過
境
，
為
近

三
十
年
來
僅
見

。

在
各
地
頻
傳
水
荒
之
際
，
部
分
地
區
河
川
流
量
幾
呈

乾
潤
狀
態
，
河
川
水
質
亦
較
平
時
惡
化
，
致
超
過
工
廠
自
行
處
理
或
水
公
司
處
理
能
力
，
為
降
低
乾
旱
期
水
污

染
對
供
水
水
質
之
影
響
，
各
事
業
在
用
水
處
理
設
備
上
，
宜
預
作
規
劃

。

三
、
農
業
用
水
水
質
維
護

由
於
農
業
用
水
均
直
接
自
水
源
取
用
未
經
處
理
之
原
水
，
因
此
，
管
制
污
染
源
、
改
善
水
源
水
質
為
維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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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質
唯
一
途
徑
。

近
年
來
台
灣
地
區
因
工
業
廢
水
及
畜
牧
場
廢
水
量
急
邊
增
多
、
市
鎮
社
區
無
完
善
的
污
水
下

水
道
系
統
且
甚
多
地
區
灌
溉
與
排
水
系
統
混
合
併
用
，
造
成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日
益
惡
化
，
為
維
護
農
業
用
水
水

質
，
政
府
機
關
宜
採
行
對
策
如
下.. 

八
們
水
利
會
對
搭
排
之
管
制

依
水
利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規
定
，
違
反
該
法
或
主
管
機
關
依
法
所
發
有
關
水
利
管
理
命
令
，
而
擅
行
或
妨
礙

取
水
、
用
水
或
排
水
者
，
處
四
千
元
以
上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鎧
;
因
而
損
害
他
人
權
益
者
，
處
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刑
、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科
四
千
元
以
上
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。

前
項
擅
行
或
妨
礙
取
水
、
用
水
或
排
水
所
使
用
之
機

件
、
工
具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先
行
扣
留
之

。

同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並
規
定
，
工
廠
、
礦
場
廢
水
或
市
區
污
水
，
應
經

過
適
當
處
理
後
擇
地
宣
洩
之
，
如
對
水
質
有
不
良
影
響
，
足
以
危
害
人
體
，
妨
害
公
共
或
他
人
利
益
者
，
主
管

機
關
得
限
制
或
禁
止

之
，
被
害
人
並
得
請
求
損
害
賠
償

。

水
利
會
為
維
護
會
員
權
益
，
宜
請
水
利
主
管
機
關
配

合
嚴
格
執
法
。

的
事
業
有
機
廢
水
回
收
之
農
業
利
用

八
十
一
年
台
灣
地
區
地
面
水
體
主
要
污
染
源
中
，
以
產
生
量
估
算

，
畜
牧
廢
水
占
二
五
%
約
為
每
日

一
千

公
噸
8

口
，
其
排
放
量
則
為
每
日
五
百
公
噸
∞

O
P
占
總
污
染
排
放
量
二
三
﹒
五
%
。

依
農
委
會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統
計
，
台
灣
地
區
飼
養

二
O
O
頭
以
上
養
豬
戶
計
九
、

。
九
八
戶
，

其
中
採
農

漁
牧
綜
合
經
營
者
九

三
一
戶
，
占
總
養
豬
戶
-
O
%
。

將
適
當
處
理
過
之
畜
牧
廢
水
回
收
作
農
業
利
用
，
對
解



決
水
污
染
及
增
加
地
利
均
為
有
益
之
途
徑

。

ω
加
速
影
響
灌
溉
水
質

地
區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
工業與反常用水之水量及水質問題剖析

1

公
共
下
水
道
建
設

目
前
污
水
下
水
道
接
管
人
口
普
及
率
約

三
%

'

其
中
台
北
市
為

二
四
%
'
台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均
不
足

一
%
，
如
將
高
雄
市
及
台
北
市
之
截
流
污
水
處
理
部
分
之
人
口
計
入
，
其
普
及
率
亦
僅

八
%
，
非
但
無
法
與
歐

美
國
家
比
較
，
且
落
後
韓
國
、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及
馬
來
西
亞
等
開
發
中
國
家
或
地
區

。

為
改
善
都
市
居
位
環
境
衛
生
、
提
升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，
及
防
止
水
域
污
染
以
確
保
良
好
水
源
水
質
，
內
政

部
營
建
署
依
下
水
道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，
於

八
十

一
年
十
月
重
新
檢
討
修
訂
「
污
水
下
水
道
發
展
方
案
」
'

並
研

擬
對
策
如
下
.. 

ω
提
高
中
央
補
助
款
之
額
度
，

ω
健
全
機
構
組
織
並
充
實
基
層
人
力
，

ω
簡
化
工
程
用
地
取
得

作
業
，
川
例
加
強
教
育
宣
導
，
叫
貫
徹
新
市
鎮
、
新
社
區
之
開
發
應
先
設
置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。

預
計
八
十
六
年

台
灣
地
區
接
管
人
口
普
及
率
將
可
達

二
二
%

﹒

截
流
率
達

一
七
%
。

2

社
區
專
用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
依
下
水
道
法
第
八
條
規
定

，
政
府
機
關
或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、
新
聞
發
社
區
及
工
業
區
之
專
用
下
水
道
，
由

各
該
機
關
或
機
構
建
設
、
管
理
之

。

私
人
新
開
發
社
區
、
工
業
區
或
經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地
區
或
場
所
，
應
設

置
專
用
下
水
道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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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環
保
署
己
針
對
下
水
道
法
施
行
細
則
公
布
以
來
，
可
容
納
五
百
人
以
上
或
總
計
興
建

一
百
住
戶
以
上

之
新
開
發
社
區
，

要
求
其
開
發
單
位
代
表
人
或
社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代
表
，
向
當
地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環
保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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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排
放
許
可
證
。

1

工
業
區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
目
前
全
省
已
開
發
工
業
區
七
十
八
處
，
加
工
出
口
區

三
處
，
合
計
八
十
一
處
，
其
中
已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廠

工
業
區
計
四
十
八
處
，
未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廠
工
業
區

三
處
。

預
估
工
業
區
之
污
染
量
為
每
日

一
五
三
公
噸

切
。
口
占
全
國
事
業
廢
水
污
染
量

-
O
%
。

為
解
決
工
業
區
水
污
染
問
題
，
環
保
署
自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至
九
月
期
間
於
全
省
舉
辦
五
十
六
場
工
業
區
水

污
染
座
談
會
，
並
於
八
十

二
年
七
月
二
十
九
日
函
請
工
業
局
配
合
辦
理
工
業
區
內
應
納
管
工
廠
於

一
年
內
全
部

納
管
。

對
於
處
理
容
量
不
足
之
工
業
區
除
要
求
儘
速
完
成
擴
廠
工
程
，
並
向
環
保
單
位
提
出
建
設
期
程

。

對
於

未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廠
工
業
區
，
除
要
求
區
內
各
工
廠
確
實
操
作
污
染
防
治
處
理
設
備
，
並
請
工
業
局
全
面
評
估

污
水
廠
建
設
期
程
。

同
加
強
事
業
水
污
染
管
制

為
輔
導
事
業
主
動
守
法
，
據
實
申
報
，
確
實
改
善
污
染
，
環
保
署
自
八
十

一
年
六
月
起
執
行
加
強
事
業
水

污
染
管
制
計
畫
，
全
國
總
計
列
管
一
六
、

一
七
0
家
事
業
，
至
八
十
二
年
九
月
底
，
排
放
許
可
申
請
家
數
已
達

-
0

、
三
二
六
家
，
下
水
道
申
請
回
函
四
十
九
家
，
其
中
申
報
檢
測
合
格

三

、
六
六
三
家
，
約
定
檢
測
家
數

三
一
、
五
五
七
家
。

2

推
動
共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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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地
區

二
千
家
電
鍍
業
中
有
一
千
五
百
家
為
違
章
工
廠

，
因
市
場
需
求
存
在
及
政
府
稽
查
人
力
有
限
，

致
使
未
為
建
管
法
令
取
締
或
已
取
締
尚
未
停
工
者
仍
持
續
排
放
高
污
染
之
廢
水
，
嚴
重
污
染
地
下
水
或
農
地

。

為
有
效
管
制
電
鍍
廢
水
污
染
，
環
保
署
乃
積
極
輔
導
業
者
共
同
成
立
電
鍍
廢
液
代
處
理
中
心
，
為
廢
水
處

理
建
立
最
符
合
成
本
有
效
之
處
理
方
式

。

藉
由
處
理
中
心
之
資
訊
，
嚴
格
管
制
電
鍍
業
廢
水
處
理
情
形
，
大
幅

提
高
業
者
遵
守
水
污
法
之
比
率

。

藉
由
業
者
大
部
分
守
法
後
自
己
形
成
之
制
約
力
量
，
提
高
主
管
機
關
將
違
規

者
移
送
法
辦
之
嚇
阻
力
，
以
有
效
管
制
電
鍍
廢
水
污
染

。

3

改
進
稽
查
研{
E制
方
式

環
保
署
於
八
十
二
年
十
月
完
成
「
水
污
染
稽
查
處
分
作
業
手
冊

」
'
並
召
集
全
國
各
級
環
保
機
關
水
污
染

稽
查
人
員
於
北

、
中
、
南
舉
辦
四
場
稽
查
作
業
說
明
會
，
明
定
當
前
環
保
機
關
稽
查

工
作
重
點
及
稽
查
處
分
作

業
應
注
意
事
項
，
期
訂
定
全
國

一
致
性
之
稽
查
方
式
，
有
效
管
制
水
污
染
源

。

四
、
結
語

工
業
用
水
及
農
業
用
水
水
質
保
護
為
水
污
染
防
治
工
作
重
要
目
標
之
一
，
雖
為
長
期
艱
難
之
任
務
，
仍
需

有
關
機
關
團
體
及
民
眾
共
同
努
力
克
服
困
難

。


